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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置实施
细则（试行）》《西北大学供应商履约

评价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:

《西北大学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西

北大学供应商履约评价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 2024

年 1 月 9 日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4 年 1 月 14 日

西大采招〔2024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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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供应商履约评价管理规定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采购项目供应商履约行为，加

强采购合同监督管理，提高采购项目实施质量，依据《财政部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

库〔2016〕20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采购预算金额在 3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采购活动均

适用本细则。

第三条 根据采购合同履约情况建立供应商履约评价机制

和诚信记录，确保采购活动有序开展。

第四条 供应商履约评价机制。

（一）采购项目履约评价工作受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指

导。

（二）采购项目履约评价工作由采购人及与采购项目相关

的主管单位实施。

（三）评价主要内容。采购履约评价按照《西北大学采购

履约评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表》）中的进度执行管理、质

量管理、安全管理、专业技术管理、业务配合管理、售后服务

管理等 6 个方面进行。采购单位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《评

价表》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，评价分为优、合格、不合格三

等，并计算成相应分值。其中，评价为“优”的计 5 分，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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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合格”的计 0 分，评价为“不合格”的计－5 分。汇总各

分项得分后得出供应商履约评价分。

（四）评价时限。采购履约评价可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实时

评价，于质保期结束后 7 个工作日之前完成所有评价内容。

第五条 供应商若承担多个项目的，计多个项目的采购履

约评价平均分作为供应商履约综合评价分。单个项目供应商履

约评价分出现负分值时，供应商履约综合评价分为正分值的，

将其清零，只计负分值。

第六条 供应商履约综合评价分为负值的，属于严重不良

行为，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三年内不得参与学校采购活动，并记

入档案。

第七条 供应商履约评价分在采购与招标办公室网站“供

应商履约诚信评价”栏目定期公布，以供监督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4 日至 2026 年 1 月 13 日

施行，由采购与招标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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